
有 

不符合： 

重新採驗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施用毒品犯尿液採驗作業流程圖 

採尿室報到 

核對身份證明文件及採尿登記卡 

檢察官、觀護人命至

採尿室接受尿液採驗 

 

填寫尿液檢體監管紀錄表（三聯單）、

採尿報到編號表及列印條碼標籤 

洗手、烘乾 

採尿 

採尿人員監看有無夾藏尿液或其他

造假行為 

1. 沒收夾藏尿液及物

品，並拍照存證。 

2. 報告觀護人。 

3. 重新採驗 

檢查尿液溫度及尿量是否符合標準 

採尿完成 

分裝甲、乙 2瓶，黏貼辦識標籤 

封緘 

個案捺左手大拇指指紋 

送驗及檢驗 

1. 送驗前檢體置於六度Ｃ以下之泠藏櫃加鎖保管。 

2. 廠商收受檢體時，會同政風主任、觀護人及採尿人

員進行點檢。 

結束 

隨身物品之檢查、保管 

（保管箱） 

依據： 

1. 地方檢察署辦理施

用毒品犯尿液採驗

應行注意事項。 

2.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

署施用毒品犯尿液

採驗安全措施。 


